
辽科办发 〔⒛24〕 35号

关于组织开展 ⒛叫 年辽宁省重大科研

基础设施和大型科研仪器开放共享

考核评价工作的通知

省 (中 )直有关单位,各市科技局、沈抚示范区产业创新局,省

内各有关高等学校、科研院所、企事业单位 :

为深入贯彻落实《国务院关于国家重大科研基础设施和大型

科研仪器向社会开放的意见》(国发 〔⒛ 14〕 70号 )和 《辽宁省

重大科研基础设施和大型科研仪器开放共享管理办法》(辽科发

〔⒛22〕 ⒛ 号 )精神,推进科研设施与仪器开放共享,切实提

高科技资源配置和使用效率,更好服务科技创新和经济社会发展 ,

决定组织开展⒛24年辽宁省重大科研基础设施和大型科研仪器

开放共享考核评价工作,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:

一、考核范围

本次考核评价范围为辽宁省大型科学仪器共享服务平台(以

下简称
“
省平台

”
)的入网单位,以 法人单位为考核对象,对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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拥有的设各原值 30万元以上重大科研基础设施和大型科研仪器 ,

在 ⒛24年度开放共享情况进行考核评价,共享服务数据统计的

时间范围为 ⒛23年 7月 1日 至⒛24年 6月 30日 。

二、考核内容

1。仪器入网水平。考核入网单位仪器设各入网总体水平,包

括:拥有的 30万元以上科研仪器设各总量,纳入省平台管理的

科研仪器设备数量,纳入省平台且可提供对外共享服务的科研仪

器设各数量等。

2。共享服务成效。考核入网单位对外共享服务的实际成效 ,

包括:对本单位以外提供共享服务的家数、次数、金额等情况 ,

服务支撑外单位科技创新及产生的重要科技创新成果(入 网仪器

设备近三年内对外支撑服务的科研项目、论文论著、技术标准、

科技成果数量和相关案例等 )。

3.组织管理与制度保障。考核入网单位在组织管理、制度建

设、要素保障等方面,对本单位开展大型仪器设各开放共享的支

持情况,包括:共享服务制度落实情况、技术人员队伍建设情况、

实验室建设运行情况、科研仪器设各集约化管理情况等。

三、考核方式

本次考核评价工作通过
“
辽宁省科技创新综合信息平台

”

(http∶ //218。 ω。151。“ )进行申报,登录后进入计划项 目管理系

统
“
项目申报

”
模块,点 击

“
新增项 目

”
菜单,在

“
计划类别

”

中选择
“
重大科研基础设施和大型科研仪器开发共享服务考核评

价
”
。省科技厅将以网上填报的共享服务成效表作为后续形式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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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、考核评价的依据。申报材料中所需的附件材料,全部以电子

扫描件上传。

四、填报时间

网上填报受理时间为 ⒛24年 1l月 5日 9∶OO至 ⒛24年 11

月 12日 17∶OO,参评单位须在此期间内完成考核材料填报并提交

初审推荐单位审核。

请各初审推荐单位于 ⒛24年 11月 15日 17∶ OO前通过
“
辽

宁省科技创新综合信息平台
”
逐项确认填报信息,并将正式推荐

文件和项目清单 (系 统导出带二维码并加盖公章 )以 电子扫描件

上传系统。

五、有关要求

1。注册账号。参评单位用已上报的二级账号进行填报。首次

参评单位需分别注册一级用户 (单位管理功能 )、 二级用户 (项

目申报功能 ),并提供相关证明材料。注册账号后请要善保管 ,

一

2。参评单位。参评单位应为 省平台 的入网单位,入网单

位要对本单位考核周期内重大科研设施和大型科研仪器开放共

享工作进行总结评估,按考核评价内容填报相关材料。

3。初审职责。各初审推荐单位要认真履行职责,切 实加强审

核把关,对参评主体资格及填报材料的真实性、有效性等方面负

责。本次填报数据将作为 ⒛24年辽宁省重大科研基础设施和大

型科研仪器开放共享考核评价及共享服务后补助资金发放的重

要依据。各参评单位要高度重视 ,精心组织,对报送的数据和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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评表认真审核把关,汇 总相关材料,确保本次考核评价工作顺利

开展。

六、联系方式

1。业务咨询

省科技厅科技资源统筹处

联系人:李 昊

联系电话:⒆4-⒛9sM39

省科技创新服务中心

联系人:赵 健、王 雪、吴志刚

联系电话:怩 4ˉ24211361,⒓ 4ˉS31跏%
2.技术支持

联系人:卞守龙

马走系哇厶诉B: 024-23983158, 17612488647

辽宁省科学技术厅办公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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